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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關 學位考試 

一、申請資格 

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： 

1.修業逾一學期。 

2.不包括畢業論文，至少修滿二十四學分並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。 

3.已完成論文初稿。 

4.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。 

5.經指導教授同意。 

二、申請期限 

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舉行學位考試至少 14 天前(不含假日)提出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第

1 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，至 12 月 31 日止；第 2 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

起，至 5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學位考試時間 

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學期結束日前完成（第 1 學期結束日為 1 月 31 日、第 2 學期結束日為 7

月 31 日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文題目系統會從第二關直接代入，務必要再檢

核一次，因論文計畫審查後，委員可能有建議修

改題目 

英文題目系統會從第二關直接代入，務必要再檢核

一次，因論文計畫審查後，委員可能有建議修改題

目 

系統會直接帶入 

輸入已確定的考試日期 

輸入已借好的教室名稱 

上傳歷年中文成績單 

上傳論文摘要 

上傳論文初稿的原創性比對結果 

上傳論文初稿（論文六章寫完） 

論文初稿檔案太大，放在雲端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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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考試口試委員資料會從第二關直接帶入，但務必要再檢核及更新口試委員資料，因口試委員可能因

服務單位或職務有異動，或有升等，例如副教授升等為教授後，證書字號就需要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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